天津市武清新城14-03-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

附表：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
	街坊号
	地块

编号
	主导用地

性质代码
	用地性质
	用地面积

（公顷）
	容积率
	建筑密度

（％）
	建筑高度（米）
	绿地率

（％）
	配套设施项目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设施级别及名称
	建设规模方式
	

	01
	01-01
	G2
	防护绿地
	5.46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02
	R
	居住用地
	15.07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社区卫生服务站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230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环卫清扫班点
	建筑可与其他建筑结合，用地可在停车场等用地中设置
建筑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社区商业服务
	合建，建筑面积1050-2300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托老所
	独立建设，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
	

	
	01-03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1.76
	≤0.7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24班海棠湾小学
学校操场兼做应急避难场所，不得被其他建设项目占用

	
	01-04
	E1
	水域
	1.08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
	

	
	01-05
	G2
	防护绿地
	0.44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06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67
	≤2.4
	≤40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07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73
	≤2.6
	≤50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08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1.33
	≤3.9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09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67
	≤3.7
	≤40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10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79
	≤2.2
	≤40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11
	S
	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	0.75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社会公共停车场库

	
	01-12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1.03
	≤3.9
	≤50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13
	G1
	公园绿地
	0.65
	－
	－
	－
	≥75
	
	
	
	

	
	01-14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44
	≤1.4
	≤60
	－
	≥10
	
	
	
	

	
	01-15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84
	≤2.5
	≤3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1-16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85
	≤2.2
	≤50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17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80
	≤2.0
	≤40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18
	G2
	防护绿地
	4.71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19
	G2
	防护绿地
	0.34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20
	E1
	水域
	0.85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
	

	
	01-21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84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
	01-22
	R
	居住用地
	13.17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居民活动场
	用地面积不小于900m2
	

	
	
	
	
	
	
	
	
	
	居住区级
	菜市场
	独立建设，占地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
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社区文化活动中心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2500平方米
	

	01
	01-23
	G2
	防护绿地
	3.13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24
	G2
	防护绿地
	2.66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25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23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
	01-26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7.03
	≤1.0
	≤25
	－
	≥35
	
	
	独立建设
	英华中学
学校操场兼做应急避难场所，不得被其他建设项目占用

	
	01-27
	G2
	防护绿地
	0.40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28
	E1
	水域
	0.93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
	

	
	01-29
	G2
	防护绿地
	2.57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30
	R
	居住用地
	12.67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居民活动场
	可与小区绿地结合设置
占地面积不小于900平方米
	兼做应急避难场所

	
	
	
	
	
	
	
	
	
	
	环卫清扫班点
	建筑可与其他建筑结合
用地可在停车场等用地中设置，
建筑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
	

	
	01-31
	G2
	防护绿地
	0.78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32
	G2
	防护绿地
	0.60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1-33
	G1
	公园绿地
	3.05
	－
	－
	－
	≥75
	
	
	
	兼做应急避难场所

	
	01-34
	G1
	公园绿地
	0.92
	－
	－
	－
	≥75
	
	
	
	兼做应急避难场所

	
	01-35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6.88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1-36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18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02
	02-01
	G2
	防护绿地
	1.31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02
	M
	工业用地
	7.26
	≥1.0
	≤5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2-03
	G2
	防护绿地
	0.18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04
	G2
	防护绿地
	0.16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05
	R
	居住用地
	16.23
	≤2.0
	≤16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2-06
	G2
	防护绿地
	0.45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07
	G2
	防护绿地
	0.18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08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91
	≤1.5
	≤40
	－
	≥5
	
	
	
	

	
	02-09
	G2
	防护绿地
	1.06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10
	M
	工业用地
	5.75
	≥1.0
	≤5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2-11
	G2
	防护绿地
	0.74
	
	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12
	M
	工业用地
	5.82
	≥1.0
	≤5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2-13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2.08
	≤0.8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独立建设
	24班，第六中学
学校操场兼做应急避难场所，不得被其他建设项目占用

	
	02-14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61
	≤2.0
	≤50
	－
	0
	
	
	
	

	02
	02-15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2.43
	≤0.7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独立建设
	36班，第二小学
学校操场兼做应急避难场所，不得被其他建设项目占用

	
	02-16
	R
	居住用地
	0.64
	≤0.6
	≤35
	－
	≥35
	居住小区级
	幼儿园
	独立建设，15班，占地面积4875-5625 平方米
建筑面积不小于3750 平方米
	

	
	02-17
	G2
	防护绿地
	0.73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
	
	02-18
	G2
	防护绿地
	0.54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19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3.77
	≤2.5
	≤50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2-20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99
	≤2.0
	≤50
	－
	≥10
	
	
	
	天津武清杨村街私营经济区（天津市瑞应鑫橡塑制品有限公司）

	
	02-21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31
	≤2.0
	≤50
	－
	≥10
	
	
	
	天津武清杨村街私营经济区（天津奥佳化妆品有限公司）

	
	02-22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90
	≤2.0
	≤50
	－
	≥10
	
	
	
	天津武清杨村街私营经济区（天津市川晓工贸有限公司，用地面积含部分界外地）

	
	02-23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57
	≤2.0
	≤50
	－
	≥5
	
	
	
	天津武清杨村街私营经济区（天津盛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）

	
	02-24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66
	≤2.0
	≤50
	－
	≥5
	
	
	
	天津武清杨村街私营经济区（天津旭升机械有限公司）

	
	02-25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66
	≤2.0
	≤50
	－
	≥5
	
	
	
	天津武清杨村街私营经济区（天津宏观纸制品有限公司）

	
	02-26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32
	≤2.0
	≤50
	－
	≥10
	
	
	
	天津武清杨村街私营经济区（天津市旭日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，用地面积含部分界外地）

	
	02-27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81
	≤2.0
	≤50
	－
	≥15
	
	
	
	天津武清杨村街私营经济区（天津市宇傲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）

	
	02-28
	G2
	防护绿地
	0.18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2-29
	M
	工业用地
	0.54
	≥1.0
	≤55
	－
	≥20
	
	
	
	

	03
	03-01
	G2
	防护绿地
	0.33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3-02
	E1
	水域
	0.80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
	

	
	03-03
	G2
	防护绿地
	1.47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3-04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69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
	03-05
	R
	居住用地
	5.81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社区卫生服务站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230平方米
	

	
	03-06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48
	≤0.6
	≤25
	－
	≥35
	
	
	独立建设
	英华幼儿园

	
	03-07
	R
	居住用地
	2.36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3-08
	G2
	防护绿地
	0.13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3-09
	G2
	防护绿地
	0.31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03
	03-10
	S
	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	0.13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社会公共停车场库

	
	03-11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66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居住小区级
	社区商业服务
	合建，建筑面积1050-2300平方米
	

	
	03-12
	R
	居住用地
	3.32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3-13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75
	≤0.8
	≤25
	－
	≥35
	
	
	独立建设
	英华小学
学校操场兼做应急避难场所，不得被其他建设项目占用

	
	03-14
	G2
	防护绿地
	0.12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3-15
	G2
	防护绿地
	1.39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3-16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17
	－
	－
	－
	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
	03-17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35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3-18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58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3-19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31
	≤3.0
	≤35
	－
	≥15
	
	
	
	

	
	03-20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70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3-21
	S
	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	0.46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社会公共停车场库

	
	03-22
	G2
	防护绿地
	1.18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3-23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13
	≤2.5
	≤50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3-24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14
	－
	－
	－
	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
	03-25
	R
	居住用地
	1.25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社区卫生服务站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230平方米
	

	
	03-26
	R
	居住用地
	4.45
	≤2.0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3-27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36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
	基层环卫机构、垃圾转运站、环卫车队

	
	03-28
	R
	居住用地
	0.40
	≤0.6
	≤35
	－
	≥35
	居住小区级
	幼儿园
	独立建设，15班，占地面积4875-5625 平方米
建筑面积不小于3750 平方米
	

	
	03-29
	R
	居住用地
	1.86
	≤1.5
	≤20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3-30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3.01
	≤2.8
	≤40
	－
	≥35
	
	
	独立建设
	武清区人民医院

	
	03-31
	S
	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	0.22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社会公共停车场库

	
	03-32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41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
	03-33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5.97
	≤2.8
	≤40
	－
	≥35
	
	
	独立建设
	武清区人医院

	
	03-34
	G2
	防护绿地
	1.80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04
	04-01
	G2
	防护绿地
	0.92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4-02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3.11
	≤1.9
	≤53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4-03
	R
	居住用地
	1.58
	≤2.0
	≤20
	－
	≥40
	
	
	
	

	04
	04-04
	R
	居住用地
	0.86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4-05
	S
	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	0.34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社会公共停车场库

	
	04-06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43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4-07
	R
	居住用地
	3.40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托老所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
	

	
	04-08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27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4-09
	G2
	防护绿地
	0.98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4-10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29
	≤2.5
	≤5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4-11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77
	≤2.5
	≤5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4-12
	G2
	防护绿地
	0.70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4-13
	R
	居住用地
	4.45
	≤1.9
	≤20
	－
	≥40
	
	
	
	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4-14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49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4-15
	S
	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	0.75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社会公共停车场库
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4-16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3.68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居住区级
	社区综合服务中心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
	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4-17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2.39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居住小区级
	环卫清扫班点
	建筑可与其他建筑结合，用地可在停车场等用地中设置
建筑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
	

	
	04-18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2.86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居住区级
	司法所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200m2
	

	
	04-19
	G2
	防护绿地
	0.28
	－
	
	－
	≥90
	
	
	
	

	04
	04-20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5.31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居住区级
	社区商业服务中心
	用地面积13800-18900 平方米、建筑面积24200-35600 平方米
	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
	
	
	
	
	
	
	
	
	社区养老院
	独立建设、用地面积6000-7500 平方米
建筑面积4500-5250 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老年人服务中心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500平方米
	

	
	04-21
	G2
	防护绿地
	0.56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4-22
	G2
	防护绿地
	2.04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4-23
	E1
	水域
	3.46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
	

	
	04-24
	G2
	防护绿地
	0.75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4-25
	G2
	防护绿地
	0.14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4-26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27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居住区级
	公安派出所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1600-1750平方米
	

	05
	05-01
	G2
	防护绿地
	0.57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02
	R
	居住用地
	3.11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托老所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
	

	
	05-03
	R
	居住用地
	2.28
	≤1.8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社区卫生服务站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230平方米
	

	
	05-04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42
	≤1.5
	≤50
	－
	0
	居住小区级
	社区商业服务
	合建，建筑面积1050-2300平方米
	

	
	05-05
	G2
	防护绿地
	1.33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06
	R
	居住用地
	2.55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5-07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35
	≤3.0
	≤50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5-08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1.00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
	05-09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68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5-10
	R
	居住用地
	0.96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5-11
	R
	居住用地
	0.52
	≤0.8
	≤30
	－
	≥35
	居住小区级
	幼儿园
	独立建设，15班，用地面积4875-5625 平方米
建筑面积不小于3750 平方米
	

	
	05-12
	R
	居住用地
	1.44
	≤1.8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5-13
	G2
	防护绿地
	0.14
	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14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47
	≤2.9
	≤54
	－
	0
	
	
	
	

	
	05-15
	R
	居住用地
	4.78
	≤1.8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5-16
	R
	居住用地
	1.13
	≤1.5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05
	05-17
	G2
	防护绿地
	0.30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18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58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5-19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33
	≤1.5
	≤35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5-20
	R
	居住用地
	1.92
	≤2.0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5-21
	G2
	防护绿地
	1.85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22
	V
	公用设施用地
	0.72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公用设施

	
	05-23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1.34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5-24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40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5-25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80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独立建设
	职工医院

	
	05-26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0.64
	≤1.2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

	
	05-27
	G2
	防护绿地
	1.51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28
	R
	居住用地
	4.04
	≤2.0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区级
	菜市场
	独立建设，用地面积不小于800平方米
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居住小区级
	环卫清扫班点
	建筑可与其他建筑结合，用地可在停车场等用地中设置，
建筑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建筑面积不大于24000m2
	可兼容商业建筑

	
	05-29
	R
	居住用地
	2.54
	≤2.0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居民活动场
	可与小区绿地结合设置，占地面积不小于900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建筑面积不大于15000m2
	可兼容商业建筑

	
	05-30
	R
	居住用地
	3.95
	≤2.0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幼儿园
	独立建设，15班，用地面积4875-5625 平方米
建筑面积不小于3750 平方米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建筑面积不大于23500m2
	可兼容商业建筑

	
	05-31
	G1
	公园绿地
	0.79
	－
	－
	－
	≥75
	居住区级
	社区体育运动场

	独立建设，用地面积不小于6500平方米
	兼做应急避难场所

	
	05-32
	A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	1.43
	≤0.8
	≤35
	－
	≥35
	
	
	
	24班小学

学校操场兼做应急避难场所，不得被其他建设项目占用

	
	05-33
	R
	居住用地
	2.10
	≤2.0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托老所
	合建，建筑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
	

	
	05-34
	R
	居住用地
	0.53
	≤2.0
	≤25
	－
	≥40
	
	
	
	

	
	05-35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5.20
	≤1.5
	≤40
	－
	≥20
	
	
	
	

	
	05-36
	G2
	防护绿地
	1.68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37
	R
	居住用地
	4.14
	≤2.0
	≤25
	－
	≥40
	居住小区级
	社区商业服务
	合建，建筑面积1050-2300平方米
	

	05
	05-38
	G1
	公园绿地
	0.22
	－
	－
	－
	≥75
	居住小区级
	居民活动场地
	可与小区绿地结合设置，用地面积不小于900平方米
	兼做应急避难场所

	
	05-39
	G2
	防护绿地
	0.20
	―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40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69
	≤1.5
	≤40
	
	≥20
	
	
	
	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5-41
	S
	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	0.37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社会公共停车场库
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
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5-42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43
	≤1.5
	≤40
	－
	≥20
	
	
	
	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5-43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1.34
	≤1.5
	≤40
	－
	≥20
	
	
	
	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5-44
	S
	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
	0.40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独立建设
	社会公共停车场库
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5-45
	G2
	防护绿地
	1.37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
	05-46
	B
	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	0.28
	≤1.5
	≤40
	
	≥20
	
	
	
	建筑项目应按照建筑檐口高度与运河对岸河堤外坡角的距离H:L=1:3的关系确定建筑檐口高度上限，且不得超过50米。建筑高宽比不小于0.8:1，宽厚比不大于3.2:1。

	
	05-47
	G2
	防护绿地
	2.23
	－
	－
	－
	≥90
	
	
	
	

	05
	05-48
	E1
	水域
	4.39
	－
	－
	－
	－
	
	
	
	

	
	05-49
	G2
	防护绿地
	1.98
	―
	－
	－
	≥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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